
采矿权拍卖出让合同 采矿权拍卖转让合同
(优秀5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拟定合同的注
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
同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采矿权拍卖出让合同篇一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复议/商业承兑汇票/实际履行

裁判要点

根据民事调解书和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
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
强制执行。债务人用商业承兑汇票来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债
务，虽然开具并向债权人交付了商业承兑汇票,但因汇票付款
账户资金不足、被冻结等不能兑付的，不能认定实际履行了
债务，债权人可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

相关法条

《^v^民事诉讼法》第225条

基本案情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一
公司）与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中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安徽高院）调解结案，安徽高院作出的民事调解



书，确认各方权利义务。调解协议中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
第6款第2项、第3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为偿还澳中公司欠付中
建三局一公司的工程款，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
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公司）、收款人为中建
三局一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
司），金额总计为人民币6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
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
笔录载明，文峰公司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债务承担者加入调解
协议，并表示知晓相关的义务及后果。之后，文峰公司分两
次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了金额总计为人民币陆千万元的商
业承兑汇票，但该汇票因文峰公司相关账户余额不足、被冻
结而无法兑现，也即中建三局一公司实际未能收到6000万元
工程款。

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澳中公司、文峰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
义务为由，向安徽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院冻结了文峰公司的银行账户。文峰公司不服，向安
徽高院提出异议称，文峰公司不是本案被执行人，其已经出
具了商业承兑汇票；另外，即使其应该对商业承兑汇票承担
代付款责任，也应先执行债务人澳中公司，而不能直接冻结
文峰公司的账户。

裁判结果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皖执异1
号执行裁定：一、变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执字
第00036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二、变更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2016）
皖0191执10号执行裁定被执行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
（2017）最高法执复68号执行裁定：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皖执异1号执行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
（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
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
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
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
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
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
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
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

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
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
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文峰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
（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额为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
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
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文峰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
（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额为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
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
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
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
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
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
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
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
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
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
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
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
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
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



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
清偿的义务。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
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
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
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
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毛宜全、朱燕、邱鹏）

采矿权拍卖出让合同篇二

3、地质资料汇交证明、查明储量登记书、有效勘查许可证
（复印件）复印件1份；

4、占用储量登记书复印件1份；

5、采矿权申请范围核查表原件1份；

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原件1份；

8、采矿权招拍挂成交确认书、采矿权出让合同原件1份；

9、采矿权价款缴纳票据第四联原件原件1份；

11、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审查意见原件1份；

12、采矿权申请登记书原件1；

14、具有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技术和设备条件的证明材
料原件1份；

15、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准文件复印件1份；

16、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准文件复印件1份；



采矿权拍卖出让合同篇三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合并执行/受偿顺序

裁判要点

执行法院将同一被执行人的几个案件合并执行的，应当按照
申请执行人的各个债权的受偿顺序进行清偿，避免侵害顺位
在先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相关法条

《^v^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基本案情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顶山中院)在执行
陈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申请执行汝州博易观光医
疗主题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易公司)、闫秋萍、孙
全英民间借贷纠纷四案中，原申请执行人陈冬利、郭红宾、
春少峰、贾建强分别将其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拥有的对博易公
司、闫秋萍、孙全英的债权转让给了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泉之源公司）。依据神泉之源公司的
申请，平顶山中院于2017年4月4日作出(2016) 豫 04执57-4
号执行裁定，变更神泉之源公司为上述四案的申请执行人，
债权总额为元(包括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并将四案合并
执行。

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汝国用【2013】第0069号，证载
该宗土地总面积为平方米。平顶山中院评估、拍卖土地为该
宗土地的一部分，即公司园区内东西道路中心线以南的土地，
面积为平方米，委托评估、拍卖的土地面积未分割，未办理



单独的土地使用证。

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被多家法院查封，本案所涉当事人轮
候顺序为:1.陈冬利一案。2.郭红宾一案。3.郭志娟、蔡灵环、
金爱丽、张天琪、杨大棉、赵五军等案。4.贾建强一案。5.
春少峰一案。

平顶山中院于2017年4月4日作出(2016) 豫04执57-5号执行裁
定：“将扣除温泉酒店及 1 号住宅楼后的流拍财产，以保留
价元以物抵债给神泉之源公司。对于博易公司所欠施工单位
的工程款，在施工单位决算后，由神泉之源公司及其股东陈
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予以退还。”

赵五军提出异议，请求法院实现查封在前的债权人债权以后，
严格按照查封顺位对申请人的债权予以保护、清偿。

裁判结果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豫
04 执异2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赵五军的异议。赵五军向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2017)豫执复158号等执行裁定，裁定撤销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7) 豫04执异27号等执行裁定及(2016)豫04
执57-5号执行裁定。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诉。2019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
最高法执监848、847、845号裁定，驳回河南神泉之源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赵五军以以物抵债裁定损害查封顺位在
先的其他债权人利益提出异议的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
平顶山中院在陈冬利、郭红宾、春少峰、贾建强将债权转让
给神泉之源公司后将四案合并执行，但该四案查封土地、房



产的顺位情况不一，也并非全部首封案涉土地或房产。贾建
强虽申请执行法院对案涉土地b29地块运营商总部办公楼采取
了查封措施，但该建筑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此前已被查
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
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关查封土地使用
权的效力及于地上建筑物的规定精神，贾建强对该建筑物及
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均系轮候查封。执行法院
虽将春少峰、贾建强的案件与陈冬利、郭红宾的案件合并执
行，但仍应按照春少峰、贾建强、陈冬利、郭红宾依据相应
债权申请查封的顺序确定受偿顺序。平顶山中院裁定将全部
涉案财产抵债给神泉之源公司，实质上是将查封顺位在后的
原贾建强、春少峰债权受偿顺序提前，影响了在先轮候的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向国慧、毛宜全、朱燕）

采矿权拍卖出让合同篇四

2.项目建设依据复印件1份；

5.项目涉及敏感区域（自然保护区等特定管辖区域）或敏感
事项（涉及社会安全、环境风险、易燃易爆危险品等）的，
提交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出具的意见原件1份；线性工程需提交
沿线各乡镇支持性意见原件1份。

6.建设项目用地涉及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出具规划修
改方案；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出具永久基本农田补划
方案及论证意见；涉及耕地踏勘的需提供建设项目占用耕地
踏勘论证报告；涉及节地评价的需提供建设项目节地评价方
案及专家论证意见；建设项目涉及穿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需
提交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专题论证及专家论证意见原件1份。

8.位于城市（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需提供压覆重要矿产
资源评估报告的备案证明或批复，未压矿的需提供查询核实



情况说明，并附项目评估范围区txt格式坐标原件1份。

9、位于区域评估范围外及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评估事项审批
负面清单指导目录内的建设项目，需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报告（含专家审查意见及评估成果归档凭证）(行政相对人
必须委托中介机构编制)；位于区域评估范围内的，需提供建
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承诺书原件1份。

10.土地分类面积表及项目txt格式坐标原件1份。

采矿权拍卖出让合同篇五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12月24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监督/和解协议/迟延履行/履行完毕

裁判要点

在履行和解协议的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
申请恢复执行的同时，又继续接受并积极配合被执行人的后
续履行，直至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的，属于民事诉讼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再恢复执行原
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

相关法条

《^v^民事诉讼法》第204条

基本案情

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宇公司）与无锡时
代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无锡中院）于2015年3月3日作出（2014）锡民初字第00103号



民事判决，时代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天宇公司工程款元以及相应的违约金。时代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二审
维持原判。因时代公司未履行义务，天宇公司向无锡中院申
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天宇公司与时代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
《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一、时代公司同意以其名下三套
房产（云港佳园53-106、107、108商铺，非本案涉及房产）
就本案所涉金额抵全部债权；二、时代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
协助天宇公司将抵债房产办理到天宇公司名下或该公司指定
人员名下，并将三套商铺的租赁合同关系的出租人变更为天
宇公司名下或该公司指定人员名下；三、本案目前涉案拍卖
房产中止15个工作日拍卖（已经成交的除外）。待上述事项
履行完毕后，涉案房产将不再拍卖，如未按上述协议处理完
毕，申请人可以重新申请拍卖；四、如果上述协议履行完毕，
本案目前执行阶段执行已到位的财产，返还时代公司指定账
户；五、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再无其他经济纠葛。


